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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l 舀

本部分的第 1章 、第 2章、第 3章 ,4.5,12.3,第 18章 为推荐性 的，其余为强制性的 。

GB 5226《机械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分为如下几部分:

—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第11部分:电压高于1 000va. c.或1 500Vd. c.但不超过36 kV的高压设备技术条件;

第 31部分 :缝纫机械 、单元 和系统 的特殊要求 ;

    — 第32部分:起重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本部分为GB 5226的第11部分，等用采用IEC 60204-11:2000《机械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1

部分:电压高于1 000va. c.或1 500Vd. c.但不超过36 kV的高压设备技术条件》(英文版)

    本部分等同翻译IEC 60204-11:20000

    本部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和附录E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工业机械电气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31)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北京联合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北京北开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薛立军、吕德增、黄平、龚道雄、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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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部分对机械高压电气设备(HV equipment)及相关低压电气设备(工一V equipment)提出技术要求

和建议，以便促进提高:

    — 人员和财产 的安全性 ;

    — 控制响应的一致性;

    一 维护 的便利性 。

    不宜牺牲上述基本要素来获取高性能。

    用于材料加工的机械或机械组是可能应用到这些要求的一个例子，该机械或机械组一旦发生故障

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

    图1是一台机械和相关设备的方框图，该图表明了本部分中提及的电气设备的不同组件。括号中

的数字代表本部分的条款和子条款。通常至少是在一级监控下，包括安全防护装置、软件和文件的所有

因素一起构成机械或一起工作的机械组。

    本部分的使用指南见GB 5226. 1-2002的附录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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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标志。项目代号
        (17)

      技术文件
          u日)

监视控制器

见HD 637

(咒

外部装里

接地系统

    (8)

导线和电婉

    (13)

配线技术

    (14)

试绘和检翰
    (19)

电派陌离开关和接地方法

        (.5.2)

    防止盘外启动

        (6.3)

      电击的防护

        (5.4, 6)

      设备保护

          (7)

      等电位连接

          (8)

    保护接地电路

        (8.2)

控制电路的控制功能

        (9)

      控制设备

        (12)

        附件

          (16)

数据链接

  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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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物出接口

安全防护和

报 苦装里

操作件和传感器

处理设各

图 1 包含高压设备机械 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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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1部分:

  电压高于1 000 Va. c.或1 500 Vd. c.

但不超过36 kV的高压设备的技术条件

范围

    GB 5226的本部分适用于电气和电子设备与机械系统，包括以协同方式在一起工作的一组机械，但

不包括系统更高层次的方面(例:系统之间的通信)。

    本部分可应用于额定电压高于1 OOOVa. c.或1 5oOVd. c.。但不超过36 kV和额定频率不超过

200 Hz的情况下工作的设备或设备的部件，对较高的电压或频率，需满足特殊要求。

    在本部分中“高压设备"一词也夜盖了作为在高压下工作的设备整体中部分的低压设备。除非特别

注明，本部分中的技术条件主要适用子高压下工作的部分。这些技术条件引用GB 5226. 1-2002，亦适
用于高压设备。

    注 1:其他不作为高压设备的一部分和定义的工作电压不超过 1 000 Va, c‘或 1 500 Vd。，的低压设备由GB 5226. 1

          所搜盖 。

    注2:在本部分中，“电气”一词包括电气的和电子的两方面。(如电气设备是指电气设备和电子设备)。

    本部分所攫盖的电气设备是从电源到机械电气设备的连接点处开始的(见5.D。
    注3:关于电源安装的要求见 HD 637:1999.

    本部分是一个应用标准，不限制或约束技术进步。它不包括所有技术要求(如保护、联锁或控制)，

这些要求是其他标准或规则为保障人身免受非电气伤害所需要的。有特殊要求的各种类型机械对安全

性可提出特殊要求。

    注4:在本部分的上下文中，“人员”表示任何个人，“职员”指的是由用户或其代理指定和受过训练负贵使用和管理

        所讨论的机械的人员。

    本部分具体适用于，但不限于3.26所定义的机械。(附录A列出的机械.其电气设备属本部分范围)

    下述机械的电气设备可以附加特殊技术要求:

露天使用(例:在户外或其他的保护性建筑之外)的机械;

使用、处理和生产易爆炸的物质(例:油漆或锯屑)的机械;

— 在易燃和易爆的环境中使用的机械 ;

在使用或加工某种物质时存在着特殊危险的机械;

矿山机械。

直接用电能作为加工手段的动力电路不属于本部分的范围。

2 规范性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 5226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

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 755-2000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idtIEC 60034-1:1996)

    GB/"T 2900. 18-1992 电工术语 低压电器(eqv IEC 60050(441) :1984)

    GB 4208-1993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eqv IEC 60529:1989)

    GB 5226. 1-2002 机械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IEC 60204-1:2000,IDT)

    GB/T 5465. 2-1996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idt IEC 60417: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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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6895. 21-2004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4-41部分:安全防护 电击防护(IEC 60364-4-4.1;2001,

IDT)

    GB/T 15706.1-1995 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1部分:基本术语、方法学

    (eqv ISO/TR 12100-1;1992)

    GB 16895. 3-2004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5-54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接地配置、保护导
体和保护联结导体(IEC 60364-5-54;2002,IDT)

    GB 18209. 1---2000 机械安全 指示、标志和操作 第1部分:关于视觉、听觉和触觉信号的要求

(idtIEC 61310-1:1995)

    GB 18209. 3-2002 机械安全 指示、标志和操作 第3部分:操作件的位置和操作要求(idt IEC

61310-3:1999)

    ISO 3864:1984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IEC 60050(191);1995 国际电工词汇(IEV)  191章，可靠性和维修质量

    IEC 60050(195);1998 国际电工词汇(IEV)  195章:接地和电击防护

    IEC 60050(826):1982 国际电S词汇(IEV)  826章:建筑物的电气装置

    IEC 60050(826):1995 修订NO. 2

    IEC 60071-1:1993 绝缘配合 第1部分:定义、原理和规则

    IEC 60071-2:1996绝缘配合 第2部分:应用指南
    IEC 60076-5:1976 电力变压器 第5部分:承受短路的能力
    IEC 60129;1984 交流断路器和接地开关

    IEC 60298:1990  A. C.额定电压高于1 kV至52 kV金属外壳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IEC 60364-4-421198。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4部分:安全保护 42章:对热效应的保护
    IEC 60420:1990高压交流开关 熔断器连接组件

    IEC 60445:1999 人机接口、标志和标识的基本和安全原则 电气设备接线端子和特定导线端的

识别及应用字母数字系统的通则

    1EC 60466;1987  A.C.额定电压高于1 kV至38 kV带绝缘外壳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IEC 60621-3:1979 户外严酷条件下(包括露天矿和采石场)用电设施 第3部分:设备和辅助设

备一般要求

    IEC 60694:1996 一般规格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标准
    IEC 60865-1,1993 短路电流 效应的计算 第1部分:定义和计算方法
    IEC 61230;1993 带电工作 接地或接地和短路用便携设备

    IEC 61243-1;1993带电S作 电压探测器 第1部分:电压超过1 kVa. c，时使用的电容类型
    EN 50178:1997 电站用电子设备

    HD 637;1999 超过I kVa. c.的电源装置

3 定义

注 索引按字母顺序排列了GB 5226本部分所定义的术语。并指出了它们在本部分中的使用章节

本部分采用下列定义。

环境温度 ambient temperature

应用电气设备处的空气或其他介质的温度。

FIEV 826-01-04一

遮拦 barrier

从各正常通道的方向预防直接触电的部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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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V 826-03-131

    电缆托架 cable tray
    一种底部为连续条状略向上折边但无罩的电缆支架。

    注:电缆托架可穿孔或不穿孔.

    [IEV 826-06-07，修订2]

3.4

    (机械的)控制电路 control circuit (of a machine)

    用于控制机械和动力保护电路的电路

3.5

    控制器件 control device

    连接在控制电路中用来控制机械工作的器件(例:位置传感器，手控开关，继电器，电磁阀等)。

3,6

    控制设备 controlgear
    控制设备是一个通用术语，包括开关器件及其相关控制、测量、保护和调节设备的组合，也包括这些

器件及设备与相关内部连接、辅助装置、外壳和支撑结构的组合，一般用于消耗电能的设备的控制。

    [GB/T 2900. 18 -1992中3. 1. 6]

3.7

    直接接触 direct contact

    人或牲畜与带电部分的接触。

    [IEV 826-03-051

    管道 duct

    专用于放置和保护电线、电缆及母线的封闭管道。

    注:通道类型包括导线管、电缆管道装置和地下线槽.

3.9

    接地系统 earthing system
    接地电极或等效的金属部件(如:塔架或建筑基础，壳，金属电缆护套)，接地导体和连接导线构成的

局部范围的导电系统。

    [HD 637:1999中2. 7. 6]

3. 10

    电气工作区 electrical operating area
    电气设备用的隔间或位置，只限于熟练的或经培训的人员不用钥匙或工具就可以打开门或移去隔

板而靠近，电气工作区标有清晰的警告标志

    注:电气受训人员:在电气熟练人员的充分指导或监督下，能预见由电引发的风险并避免其危险的人

        电气熟练人员:其有相关教育和经验，能够觉察电产生的危险并避免其伤害的人

3. 11

    电子设备 electronic equipment

    主要由电子器件和元件构成电路的电气设备部件。

3. 12

    封闭的电气工作区 enclosed electrical operating area

    电气设备用的隔间或位置，只限于熟练的或经培训的人员用钥匙或工具打开门或移去隔板而靠近

    注:见 3. 10注的定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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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3

    外壳 enclosure

    为防护某些外部影响和防止任何方向直接触电而提供的设备防护部件。

    仁IEV 826-o3-12]

    注:引自现行 IEV的定义，在本部分范围内需作出如下解释。(见GB 4208中3.1)

    a) 外壳为人或牲畜触及危险件提供保护。

    b) 隔板，孔型通道或用于防止或限制专用测试探头进人的任何其他装置，不论是附着于外壳上

        的还是由封闭的设备构成的，均可视为护壳的组成部分，除非它们不用钥匙或工具能移去。

        外壳可以是，

        — 安装在机械之上或独立于机械的柜体或箱体

        — 由机械结构上的封闭空间构成的壁完

3. 14

    设备 equipment

    设备是一个通用术语，包括材料、装置、器件、用具、卡具、仪器以及涉及电气装置或用于电气装置的

零件

3. 15

    等电位连接 equipotendal bonding
    把各个外露可导电部分和外部可导电部分电气上压接，达到实质的相等电位

    [IEV 195-01-10〕

3. 16

    等电位连接导线 equipotential bonding conductor
    (保护连接导线)

    为保护性等电位连接而提供的保护导线。

    [IEV 195-02-101

3. 17

    外露可导电部分 exposed-conductive-part
    易触及、平时不带电、但在故障情况下可能带电的电气设备可导电部分。

    [IEV 195-06-101

3. 18

    外部可导电部分 extraneous-conductive-part
    不是电气装置的组成部分且易引人电位(通常是地电位)的导电部分。

    [IEV 195-06-11]

3. 19

    失效 failure

    执行某项规定能力的终结口

    注1:失效后，该功能项有故障

    注2:失效是 一个事件 而区别于作为一种状态的“故障”

    注3:本概念作为定义，不适用于仅有软件组成的功能项目。[IEV 191-04-1]

    注4 实际上，故障和失效这两个术语经常作同位语用

3.20

    故障 fault

    不能执行某规定功能的一种特征状态。它不包括在预防性维护和其他有计划的行动期间，以及因

缺乏外部资源条件下不能执行规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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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故障经常作为功能项本身失效的结果，但也许在失效前就巳经存在。

    注 2:英语用的术语"fault'，及其定义与IEV 191-05-01给出的等同 在机械领域，这一术语法语用“defauC,德语用

        F̀ehler'而不用术语0panne'，和“Fehlzustand",

3.21

    危险 hazard

    可能损伤或危害健康的起源。

    [GB/T 15706. 1-1995中3.5]

3.22

    fig接接触 indirect contact

    人或牲畜触及故障情况下变为带电的外露可导电部分。

    [IEV 195-06-04口

3.23

    联锁(安全防护用)interlock (for safeguarding)
    将防护装置或器件与控制系统互连和/或将全部或部分电能分配给机械的一种电路。

3.24

    带电部分 live part
    正常工作时带电的导线或导电体，包括中性导体N，但规定不包括PEN,PEM或PEI导体件。

    [IEV 195-02-19口

    注:本术语不一定含有电击危险的意思

3.25

    机械接地导线 machine bonding conductor
    将机械与接地系统等电位连接的导线

    注:本接地导线的定义和使用分别见 IEV 826-04-07和 HD 637;1999.

3.26

    机械(机器) machinery (machine)

    a) 由若干零、部件组合而成，其中至少有一个零件是可以运动的，并具有适当的机械操作致动机

        构、控制和动力电路等。它们的组合具有一定应用目的，如物料的加工，处理，搬运或包装等。

    b) 机械这一术语也包括机器的组合，既将同一应用目的若干台机器安排、控制得如同一台完整

        机器那样发挥它们的功能。

    C) 机械也指可改变机械功能的可替换装置，这些装置投放市场(供应)的目的在于由操作者自己

        用一台机械或一些不同的机械或用牵引设备与其装配在一起.这种装置不是备件或工具。

3.27

    标记 marking

    元器件生产厂用于区分元器件类型的符号或铭牌。

3.28

    中性导体 neutral conductor

    连接到系统中性点的导体，它能有助于电能的分配

    [IEV 195-02-061

3.29

    阻挡物 obstacle

    用于防止无意的直接接触，但不能防止故意直接接触的一种部件。

    [IEV 826-0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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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过电流 overcurrent

    超过额定值的各种电流。就导线而言额定值指载流容量。

    [IEV 826-05-061

3.31

    (电路的)过载 overload (of a circuit)

    过载是指无故障情况下电路超过满载值时，电路内时间与电流的关系。

    注:过载不宜作过电流的同义语

3.32

    插头/插座组合 plug/socket combination
    电源插头和插座，电缆祸合器或器具根合器。

3.33

    动力电路 power circuit

    从电网向生产性操作的电气设备单元和控制电路变压器等供电的电路。

3.34

    保护接地电路 protective bonding circuit
    参与防护接地故障不良后果的完整的保护导线和导体件系统。

3.35

    保护性导线 protective conductor
    防止电击措施中所需用的一种导线，用于下列部分之间的电气连接:

    — 外露可导电部分;

    — 外部可导电部分;

    — 总接地端子.

    [IEV 826-04-05已修改〕

3.36

    项目代号 reference designation
    用于标识简图中的项目、表格、表图及设备的可区别开的代码。

3.37

    风险 risk

    在危险状态下，可能损伤或危害健康的概率和程度的综合。

    [GB/T 15706. 1-19951

3.38

    安全工作步骤 safe working procedure
    一种减少风险的工作方法

3. 39

    安全防护装置 sefeguard
    在安全功能中保护人们免受现存或即将发生的危害所使用的防护装置或保护器件。

3.40

    安全防护 sefeguarding

    由专门安全防护装置构成的那些安全措施，当危险不能在设计上合理排除或充分限制时，起保护人

身安全作用

3.41

    维修站台 ，ervicing level
    操作或维修电气设备时，维护人员通常站立的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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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短路电流 short-circuit current

    由于电路中的故障或连接错误造成的短路而引起的过电流。

    (GB/T 2900. 18一1992中6. 1. 26口

3.43

    供方 ，upplier
    提供电气设备或与机械有关的辅助装置的一个实体(如制造厂、承包商、安装者、组装者)。
    注:用户自己也可作为供方.

3.44

    开关电器 switching device
    用于接通或断开一个或几个电路电流的电器。

    [GB/T 2900. 18-1992中3. 1. 7]

    注 开关电器可执行 个或两个这样的动作

3.45

    端子 terminal

    提供器件与外部电路进行电气连接的一种导体件。

3.46

    用户 user

    使用机械及其相关电气设备的实体。

4 基本 要求

4.T 一般原则

    GB 5226的本部分适用于各种机械和协同工作的一组机械的电气设备。

    在评估机械总的风险时，与高压电气设备有关的危险相伴随的风险应作为机械的总风险的一部分

加以考虑。这将确定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以及面临这些危险的人员所必需的保护措施，并要求机械和电

气设备的性能保持在令人满意的水平。

    危险可起因于，但不局限于以下因素:

    一一因电气设备的失效或故障导致可能的电击或电火花;

    — 因控制电路的失效或故障(或控制电路相关的元器件)从而导致机械的误动作;

    — 因电源的扰动或中断以及电源电路的失效、故障导致机械的误动作;

    — 因滑动或滚动接触所导致的电路失去连续性所引起安全功能失效;

    — 来自电气设备外部或由其内部产生的电骚扰(如电磁、静电或射频干扰);

    — 能量的储存(电气或机械的);

    -一 噪声达到能危害人员健康的程度

    安全措施包括设计阶段和要求由用户配置的综合设施。

    在设计和研制中应首先考虑到降低风险性，如仅此还不够，就应考虑安全防护措施和安全作业规

程。安全防护包括采用安全防护装置和替示措施。

    推荐使用本部分附录B中的查询表，以便于在用户和供方之间就基本条件和用户关于高压电气设

备的附加要求达成适当的协议。这些附加的要求是为了:

    — 提供取决于机械(或机械组)类型和应用的附加特征;

    — 方便维护和维修;

    — 提高可靠性和便于操作。

4.2 电气设备的选择

    电气元件和器件应适应于它们预期的用途，并且应符合相应的国家和IEC标准。例如，在建立工



GB 5226.3-2005/IEC 60204-11:2000

厂时，若采用了型式试验高电压开关设备，就应选择那些制造和测试都符合相应标准如IEC 60298:

1990,IEC 60466:1997和IEC 60694:1996的产品

4.3 电源

4.3.， 概述

    电气设备应设计成能在下列电源条件下正常运行，

    — 按4.3.2规定的电源条件;
    — 按附录B由用户规定的电源条件;

    — 专用电源(如车载发电机)由供方规定。

4.3.2 电源

    电压 稳态电压:0. 9-1.1倍额定电压。

    频率 0.99一1.01倍额定频率(连续)。

            。.98一1.02倍额定频率(短时工作)。

    注:短时工作的频率偏差值可由用户指定(见附录B)

    谐波 2次~5次畸变谐波总和不能超过线电压方均根值的10%，对于6次一30次畸变谐波的

总和允许最多附加线电压方均根值的2%

    不平衡电压 三相电源电压负序和零序成分都不应超过正序成分的2%.

    电压中断 在电源周期的任意时间，电源中断或零电压持续时间不超过3m。，相继中断间隔时

                间应大于1S.

    电压降 电压降不应超过大于1周期的电源峰值电压的20%，相继降落间隔时间应大于1 so

4，33 车载电源

    专用电源系统(如车载发电机)可以超过4.3.2所规定的限值，设备应设计成在所提供条件下能正

常运行 。

4. 4 实际环境和运行条件

    高压电气设备应适合在GB 5226. 1-2002的4.4.2 4.4.8规定的实际环境和运行条件中使用。

当实际环境和运行条件与上述规定范围不符时，供方和用户可能有必要达成协议(见附录B),

4，5 运输和存放

    电气设备应通过设计或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保障能经受得住在一25℃一+55℃的温度范围的

运输和存放，并能经受温度高达+700C、时间不超过24 h的运输和存放。应采取防潮、防振和抗冲击措

施，以免损坏电气设备.

    注:电气设备在低温下易受损坏，包括PVC绝缘电缆

4.6 设备搬运

    由于运输需要与主机分开的、或独立于机械的重大电气设备，应提供合适的手段，以供起重机或类

似设备进行搬运。(见14. 5 )

4.7 安装

    应按照供方说明书安装电气设备，并建议考虑人类工效学原则

5 引入电源线端接法 、隔离和切 断开关及接地措施

:.:.

引入电源线端接法

所有的引人电源线端接法都应按IEC 60445:1995的规定做出清晰的标记。

  电源隔离(绝缘)开关和接地措施

1 概述

电源隔离开关应该提供给:

— 机械的每一个输人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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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汇流线，汇流排，汇流环的馈电系统电源，连接一台或多台机械的软电缆系统(盘绕，花彩

          形)。

    — 每个机载电源。

    在需要时(如:机械工作期间)，电源隔离开关将隔离(绝缘)机械电气设备的电源

    如果有两个或多个电源隔离开关，工作过程中若有可能对机械或工作造成损害或危险，则应采取保

证其正确工作的保护性联锁措施

    对每个高压输人电源(如:工作于高压设备上)，应采取接地和短路所有的带电导体至接地系统的

措施 。

5. 2. 2 类型

    电源隔离开关应为以下类型之一:

    a) 带或不带熔断器的隔离开关。

    b) 隔离开关被联锁以确保只有相关开关电器切断负载电路后，才能操作。

    C) 以下情况下插头/插座口或软电缆供电(如:盘绕，花彩形)的器具藕合器(见3. 32)可连接至移

          动机械:

        — 在有载情况下，不可能连接或断开插头一插座口或器具藕合器，应考虑负荷电流的影响;

        — 插头/插座口或器具藕合器连接至引人电源部分，当位于封闭的电气工作区域之内时，至

            少防护等级为IP2XH或IPXXBH，当位于封闭的电气工作区域之外时，至少防护等级为

            IP4XH或IPXXDH

        使用时，接地开关的构造和选择应符合IEC 60129;1984。建议将电源隔离开关和相关的接地

        开关组合成一个功能单元(见IEC 60298;1990的3. 104部分)。若没有根据 IEC 60298:1990

        或IEC 60466;1987与相关的隔离开关组合，就应联锁以保证:

        — 只有当隔离开关处于断开位置时接地开关才能断开和接通;

        — 只有当接地开关处于断开位置时隔离开关才能断开和接通

5.2.3 要求

5.2.3. 1 隔离(绝缘)开关

    当电源隔离开关是5. 2. 2a)或5. 2. 2b)所规定的一种型号时，应能满足以下全部要求:

    — 使电气设备与高压电源隔离且只有一个接通位置和一个断开(隔离)位置，清楚地标记为“。”和

        " I "(GB 5465. 2-1996的 5008和GB 5465. 2-1996的5007规定的符号，见GB 5226. 1-

        2002的10.2.2)，操作的方向符合GB 18209. 3-2002的规定

    — 有可见的间隙或位置指示器，只当所有的触头实际上都已断开且有充分的绝缘距离时才能够

        指示断开(隔离)

    — 提供有允许其锁住在断开(隔离)位置的机构(如挂锁)，当锁住后，可防止遥控和就地手动将其

        接通

    — 切断电源电路的所有带电导线

    — 有足以切断最大电动机堵转电流及所有其他电动机和/或负载的正常运转电流总和的分断能

        力，分断能力的计算可以用经过验证的差异因数加以降低

    — 有外部操作装置(如手柄)，手柄应为黑色或灰色。

    — 例外:见GB 5226. 1-2002的10.7.4

5.2.3.2 接地和短路的方法

    接地方法应能经受得住电源的预期短路电流。

    所使用的接地开关应满足下列要求:

具有可靠的位置指示。

具有实现接地功能的外部手柄(该手柄也可以用于操作隔离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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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使所有的带电导体接地或短路到接地系统。

    — 应提供允许锁住在接通位置的方法，如果有必要(见附录B16)，在断开位置，最好采取扣锁。

    为短路和接地使用相关联的断路器时，当其锁定在接通位置(接地)时，可防止就地手动和遥控

断开 。

5.2.4 操作手柄

    电源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手柄应容易接近，应安装在维修站台以上。. 6 m--1. 9 m间。

5.3 防止意外起动的断开器件

    应配备防止意外起动的断开器件(如维修间机械的起动可能发生危险)。5. 2. 2中所述的断开器件

可满足这种功能要求 隔离器可取出熔丝或移开连接线也可起断开器件的作用，但只限于安装在封闭

的电气工作区(见3.12)

    这些器件应方便、适用，安装位置合适并易于识别(如必要时用耐久标记)。

    应采取措施防止隔离开关未经允许或疏忽操作(见55),

    当采用符合52.2规定的非电源隔离开关做断开器件时(如使用控制电路切断接触器)，这种切断

方法应仅用于下述场所:

    — 无重大拆卸的机械;

    — 需要较短时间的调整;

    — 不在电气设备的高压部分上或附近操作

5.4 隔离开关和高压电气设备的接地措施

    应配备隔离(绝缘)开关和高压电气设备的接地措施，使工作避免电击和灼伤的危险。

    电源隔离开关和相关电路的接地措施(见5.2)一起可以实现此功能。由一个公用汇流排或汇流线

系统向机械电气设备的单独高压部分或向多台机械馈电时，应该为需要单独隔离和接地的每个部分或

每台机械配备隔离开关和接地措施 若高压电容是电气设备的一部分，应提供放电方法。

    5. 2中所述的器件可实现这些功能 其他隔离方法如可取出熔丝或移开连接的隔离器，与接地措

施一起也可达到断开的目的，但只限安装在封闭电气工作区。这种隔离开关和接地措施应满足以下

条件:

    — 对预期使用适当而方便;

    一一安排合适，
    — 当对电气设备的高压部分或高压电路进行维修时可以快速识别(如在必要处设置耐久标志);

    — 有足够的措施防止未经允许或疏忽和/或错误接通隔离开关和断开接地装置(5.5除外)。

    诸如高压变压器或高压电容器这类设备在其附近应配备有该设备的附加的接地和短路装置，除非

其位置与关联的开关设备直接相邻

    注:若高压设备是电源装置的一部分 可应用 HD 637:工，99的 ?3

55 防止未经允许、疏忽和错误的操作

    5. 3和5. 4中所述的PM离(绝缘)器件和接地措施在其断开位置或断开状态提供能锁住的机构(如
挂锁)。为防止未经允许、疏忽和错误的操作，应该装有这样的机构。在封闭电气工作区内采用非锁定

方法时，可采用其他措施防止这类操作(即警告标志)。

    但是，当符合5. 22。的器件(如插头/插座组件)和/或接地装置其位置处于工作人员的即时监督之

下 ，不需要使用锁住机构 。

电击的防护

6.1 概述

    电气设备的高压部分应具备在下列情况下保护人们免受电击的能力:

    — 直接接触;

  t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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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间接接触

    6. 2和6.3中已给出了推荐的防护措施 它们源自GB 16895. 21-2004和HD 637;1999。这些防

护措施不适合的场合，可采用HD 637;1999中的其他措施。

6.2 直接接触的防护

    为防止直接接触到带电导体，带有只为实现功能目的的绝缘体的导体，以及被认为具有危险电位的

导体(例见HD 637:1999中7.1.1)，可采取如下措施:

    a) 安装于封闭电气工作区外

        对直接接触的防护应根据GB 4208-1993，配备具有IPXXDH最低防护等级的外壳。

    b) 安装于封闭的电气工作区内

    对直接接触的防护应根据GB 4208-1993,配备具有IPXXAH最低防护等级的外壳或门或网状栅

或遮拦。门、网状栅、遮拦和带电导体的间隙应符合HD 637:1999中6,3.

    只有用钥匙和工具才能接近电气设备的高压部分?

    在这些措施不适合的场合，可采用HD 637:1999中7.1中规定的其他防护直接接触的措施(如置

于伸臂范围之外，使用阻挡物)

    注 有关汇流线，汇流排和汇流环的防护措施见13. 8. 1

6.3 间接接触的防护

6.3.1 概迷

    间接接触(3. 22)防护用来防止带电体与外露导电部分之间绝缘失效时所产生的危险情况

    对电气设备的每个高压电路或高压部分，至少应采用6. 3. 2,6. 3. 3规定的措施之一
    间接接触的防护采用下列措施:

    — 采取措施防止在无限的故障持续时间内，出现触摸电压超过允许值。

    — 对于较高的，但在有限的故障持续时间内没有危险的触摸电压，采取在该时间内自动切断电源

          的方法 。

    这些措施以下列因素之间的协调为条件:

    一一电源和中性线接地的类型;

    — 保护接地电路不同部分的阻抗值;

    — 用于检测绝缘失效的装置的特性。

6.3.2 在无限的故障持续时间内防止出现危险触摸电压的措施

    在无限的故障持续时间内，防止出现危险触摸电压有下列措施:

    — 依据FID 637:1999中3.1选择或设计电源系统和中性线接地

    — 根据HD 637:1999中9设计接地系统

    建议使用与地隔离的，或设计成中性点对地有高阻抗的电源系统。应提供接地故障检测设备，以便

在检测到接地故障时发出报警。

    注:与地隔离的电源系统包括没有中性点的系统，如单相系统，三角形连接系统和直流系统

6.3.3 在有限的故障持续时问内用自动切 断电源作防护

    在有限时间内自动切断任何受绝缘失效影响的电路的电源，用来防止在无限故障持续时间内因触

摸电压高于允许值而产生的危险情况。

    保护措施包括两个方面:

    — 把外露可导电部分连接到保护接地电路(见第8章)。

    — 下列任一种方法:

    a) 在低阻抗中性点接地或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电源系统的绝缘失效时，使用自动切断电源的保护

          器件。

    b) 使用接地故障检测来自动切断与地绝缘的，或设计成中性点对地有高阻抗的电源系统保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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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的选择/安装应保证在因绝缘失效产生的触摸电压变得危险之前自动断开电源。

    注:关于危险触摸电压.见 HD 637199，中9

6.3.4 可移动机械的保护

    选择6. 3. 2和6.3.3中的措施时应考虑:

    — 系统的电压;

    — 电源电缆的长度;

    — 连接到供电点的机械数量;

    影响很小的其他因素;

    es— 电缆的类型;

    — 中性点接地的类型;

    — 低阻抗中性点接地电源系统的接地故障电流值。

    取决于电源系统类型的一般限制如下:

    — 直接中性点接地只适合于电压低于2 kV的系统。要求自动切断电源;

    — 低阻抗中性点接地可适用于系统电压高于36 kV和电缆长达4 km的情况 通常要求自动切

        断 电源 ;

    — 绝缘中性点接地或高阻抗申性点接地适用于系统电压高达36 kV和电缆长达8 km(该长度取

        决于连接到电源的所有电缆的容抗)，通常不要求自动切断电源

7 高压设备的保 护

7. 1 概述

    本章详述了电气设备高压部件的保护措施:

    — 过电流((7.2);

    — 接地故障(7.3);

    — 闪电和开关浪涌引起的过电压((7.4);

    — 其他异常情况((7.5).
    GB 5226. 1-2002详述了用于保护设备免受以下影响采取的措施，
    — 电动机过载电流(GB 5226. 1-2002中7.3);

    — 电源失压或欠压(GB 5226. 1-2002中7.5);

    — 机械或机械部件超速(GB 5226. 1-2002中7.6)，
    — 相序错误(GB 5226. 1-2002中7.8),

7.2 过电流保护

7.2. 1概述

    在机械电路中的电流超过元器件的额定值或导线的载流容量时(按其中的较小值)，应采取过电流

保护，使用的额定值或整定值详见7.2，6。
7.2.2 电源线

    除非用户特别指定，高压电气设备供方不负责为高压电气设备的电源线提供过电流保护器件。

    高压电气设备供方应在安装图上表明这种过电流保护器件的必要数据。(见7. 2. 6和GB 5226. 1-
2002中18. 5)(见附录B的15).

7.2.3 动力电路

    按7. 2.6选择的检测和中断过电流的器件，被应用于所有带电导线.

7.2.4 变压器

    变压器应按照IEC 60076-5:1976的规定防护过电流。该保护措施(见7.2.6)应:

    — 避免因变压器合闸电流引起误跳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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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避免受二次侧短路的影响使绕组温升超过变压器绝缘等级允许的温升值

    过电流保护器件的类型和整定值应按照变压器供方的推荐值。

    关于其他异常条件下的保护规定见75。
7.2.5 过电流保护器件

    额定短路分断能力应不小于保护器件安装处的预期故障电流。流经过电流保护器件的短路电流除

了来自电源的电流还包括附加电流(如来自电动机，功率因数补偿电容器)，这些电流均应考虑进去

    动力电路的过电流保护器件包括熔断器和断路器。

7.2.6 过电流保护器件的额定值和整定值

    熔断器的额定电流或其他过电流保护器件的整定电流应选择得尽可能小，但要满足预期的过电流

通过(如电动机起动或变压器合闸期间)。选择这些器件时应考虑到控制开关器件由于过电流引起损坏

的保护问题(如防备控制开关器件触点的熔焊)。

    过电流保护器件的额定电流或整定电流值按13.4规定的受该器件保护的导线的载流量确定。应

考虑到与保护电路中其他电器件协调的要求。应遵照电器件供方的推荐。

7.3 接地故障保护

    当接地故障电流低于过电流保护器件的整定值，且对电气设备将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坏时，接地故障

保护应按下述提供。

    应提供一个适合于所用高压供电系统(如与地绝缘的系统，接地系统)的接地故障监测系统。若接

地故障超过给定的电流/时间值时，电气设备或电气设备的适当部分应该切断。

    接地故障保护器件的整定值应尽可能的低，从而与电气设备适当的运行一致

    除非用户另有要求，高压电气设备的供方不负责为电气设备的高压电源线提供接地故障保护措施。

    高压电气设备的供方应在安装图上表明选择接地故障保护设备所必要的数据((7.2.6和GB 5226. 1-
2002中18.5)(见附录B)

7.4 闪电和开关浪涌引起过电压的防护

    闪电和开关浪涌引起的过电压效应可用保护器件防护。

    开关浪涌过电压抑制器应连接到所有要求这种保护的电气设备的高压端子。

7.5 其他异常情况的防护

    必要时，按照HD 637:1999的规定，对充油电气设备、变压器、电抗器和开关设备应提供如温度异

常、过压和漏电情况的防护，以防出现危险情况。

    注:见 HD 637 21999中7. 6

8 等电位连接

8. 1 概述

    本章给出等电位连接的要求:

    — 电气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

    — 机械的外部可导电部分;

    — 接地系统。

    要求采用辅助等电位连接(见8.2.7)，以确保对间接接触的防护。图2说明了这些概念。

    在本部分使用的与接地和保护性连接有关的术语有些方面不同于它们在HD 637:1999中的意义
(见附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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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的金目结构

9电位连接导线(3. 16)

辅助等电位连接导线
    (如果菇要 )

机 1 械

机di上的等电位连接

(3.25)

机械装理和外部装里 } }
  Z(al09)E} } }

(81.NAMOM3. 25) 一 1一 1 一

机
械
菠
置
保
护
连
接
电
路
1

-!

外部装置 外部装，的等电位连接

(非机械
装置的

组成部
分)

外部装置

接地系统

(39)

接地电极

    注:机械电气设备的保护导线未画出(见Gn5226. 1-2002图3) 0

                        图2 机械的电气设备等电位连接示例(见3.15)

82 保护连接电路

8.2.1 概迷

    保护性连接电路由下列部分组成(见图2):

    一一机械连接导线;

机械电气设备的保护性导线，包括作为电路一部分的滑动触点;

连接到电气设备和机械的结构部分的等电位连接导线(机械_L的等电位连接)。

    带车载电源的活动机械、保护电路、外露可导电部分和外部可导电部分均应接到保护连接端子以提

供电击防护 活动机械也能连接到外部引人电源时，保护连接端子应该是外部保护导体的连接点。

    注:当电能是由装在固定的，活动的机械，或机械的可移动部分的自备电源供给时，且没有连接外部电源(如没有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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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车载电池充电器时)，没必要将这些设备与外部保护导线连接。

    低压设备和高压设备的所有互连保护连接电路，都应设计成能经受住保护连接电路中由于流过接

地故障电流所造成的最高熟应力和机械应力‘HD 637;1999中9. 4给出了如何满足这些要求的详细

资料 。

    机械的结构部分应各自连接到保护连接电路中。

    电气设备或机械的结构部分可以用作保护连接电路部分，只要满足GB 16895. 3-1997的要求.
8-2.2 保护导线

    保护性导线应按14.2做出标记。

    应采用铜导线。在使用非铜质导体的场合，其单位长度电阻不应超过允许的铜导体单位长度电阻。

选择导体材料时应考虑可能的腐蚀的影响。

    裸露保护导线的截面积5应不小于表1。机械到外部装置接地系统的连接在使用该值尚不足以对

间接接触提供保护的情况下，裸露导体的截面积应符合HD 637:1999中，2的规定。

                                  表 1 裸礴的保护导线的截面积

要 求 5/mm

机械强度 Sm�,=16 mm,,铜

    =35 m.0,铝

  =50 mm'敏铭
由干连续的接地故燎电流 几<100 A产生的热应力

由于连续的接地故障电流 f.>300A产生的热应力 S= S��, [ i,/100]a

由于长达 5s短时接地故障电流产生的热应力 5见附录 C

注:基于符合IEC 60364-4-42表 42A要求的最大允许可接触温度 800C ,最小截面积 S...,也足以承受裸露导体高

  达 100 A的连续接地故障电流产生的机械强度。

8.2.3 保护连接电路的连续性

    电气设备和机械的所有外露可导电部分都应连接到保护连接电路上。无论什么原因〔如维修)拆1}1
部件时，不应使余留部件的保护连接电路连续性中断。

    连接件和连接点的设计应确保不受机械、化学或电化学的作用而削弱其导电能力。当外壳和导体

采用铝材或铝合金材料时，应特别考虑电蚀问题。

    金属软管、硬管和电缆护套不应用作保护导线。这些金属导线管和护套自身(如电缆恺甲，铅护套)

也应连接到保护连接电路上。

    电气设备安装在门、盖或面板上时〔如操作接口装置)，应通过保护导线连接到保护连接电路。
    对于通过软电缆单独提供接地系统(机械连接导线)连接的机械，比如可移动机械，应通过适当的电

缆设计保证保护导线的连续性(见13.7)。在存在着电缆及机械连接导线可能被损坏的地方(如拖在地
上的拖曳电缆)，应监视保护连接电路的连续性(见附录B中13)。在以下情况下，连接到机械的电气设

备或机械的相关部分的高压电源应被切断，

    — 当检测到保护连接电路失去连续性时;

    一一 当发生监控方式失效时。

    使用汇流线。汇流排和汇流环的保护连接电路的连续性要求见13.8，2

8-2.4 禁止开关电器接入保护连接电路

    保护连接电路中不应接有开关或过电流保护电器(如开关，熔断器〕，也不应接有这些电器的电流检
1A'9装置

    注:允许接人不中断保护性连接电路的电器，这些电器在任何情况下具有确保能防止电路的任何部分产生危险的电

      压的电气性能，并且不消弱该电路性能

8-2.5 保护连接电路的断开

    当保护连接电路的连续性可用移动式集流器或接插件断开时，保护联接电路只应在通电导线全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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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开之后再断开，且保护连接电路连续性的重新建立应在所有通电导线重新接通之前。该条规定也适

应于可移动的或可插拔的插人式器件(见14. 4) o
    接插件的金属壳应接到保护连接电路上。

8.2.6 保护连接电路的连接点

    所有的保护导线应根据14. 1. 1进行端子连接。保护导线连接点不应有其他的作用如缚系或连接

到用具或零件上。

    对下述情况的每个 连接点:

    — 机械的电气设备内部的保护性导线;

    — 一机械的等电位连接导线(见图2);

    — 机械连接导线(见图2).

    应使用GB/T 5465. 2-1996中5019的符号进行标记:

8.2.7 辅助等电位连接导线

    当建筑物的金属结构离机械非常近(如小于2.5 m)时，辅助等电位连接导线应用于将机械的保护

连接电路连接到该金属结构。这些导线应符合GB 16895. 3-1997中547. 1. 2的规定。辅助等电位连
接导线的截面积应不小干相关的机械连接导线截面积的一半，但不应小于82.2中的说明。

9 控制电路和控制功能

    除了被其他标准所包含的低压控制电路外，GB 5226. 1-2002中第9章的要求均适用。应采用光

藕合或变压器藕合等接口技术，在电气上将直接连接到高压电路的控制电路(如晶闸管门电路)与低压
电路隔离 。

10 操作板和安装在机械上的控制器件

    应采用GB 5226. 1-2002中第10章的要求，但操作板和安装在机械上的控制器件(见6. 2，对直接

接触的防护)对直接接触的最低防护等级应为IPXXDH,

11 电子设备

    应采用(;B 5226. 1-2002中第11章的要求。

    注 EN 50178;1997包含了电力电子设备的基本要求，对睁态变换器的要求见 HD 637:1999中5.2} 120

12 控制设备:位里、安装和电柜

12. 1 一般要求

    所有控制设备的位置和安装应易于:

    — 接近和维护;

    — 防御外界影响和不限制机构的操作;

    — 机械及有关设备的操作和维修。

12.2 位WN安装

12.2.1 易接近性和维修

    控制设备的所有元件的设置和排列应使得不用移动它们或其配线就能清楚识别。对于为了正确运

行而需要检验或需要易于更换的元件，应在不拆卸机械的其他设备或部件情况下就能进行(开门或卸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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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除外) 与控制设备无关的接线座也应符合这些要求。

    所有控制设备的安装都应易于从正面操作和维修 当需要用专用工具拆卸某器件时，应提供这些

专用工具。为了常规维修或调整而需接近的有关器件，应安设于维修站台以上。. 4 m-2. 0 m的范围

之间。建议接线座至少在维修站台以上。. 2 m，且使导线和电缆与其容易连接。

    只有用于操作接口(如操作.指示，测量)和冷却的器件才可安装到门上和通常可拆卸的外壳孔

盖上。

    当控制器件是通过插接方式连接时，它们的插接应通过型号(形状)、标记或标志(单个或组合使用)

清楚区分(见GB 5226. 1-2002中14.4.5)0
    当具有测试点时应:

    — 在安装上提供畅通无阻的通道;

    — 有符合技术文件的醒目标记(见GB 5226. 1-2002中18.3);
    — 有足够的绝缘;

    — 提供连接测试设备或装置的充分空间。

12.2.2 实际隔离

    除非它们形成一个高压设备的完整部分或是实现正确操作所必须，否则，低压设备和非电气部分不

应安装于包含高压设备的外壳之内。

    邻近低压设备安装的高压开关设备隔间应有金属外壳，并能经受住内部的电弧故障，且有清晰的标

记与低压设备相区分。

    在布置器件的位置时(包括互连)，为它们规定的间隙和爬电距离应考虑实际环境条件或外部影响

(见IEC 60071-1;1993,IEC 60071-2;1996),

123 防护等级

    控制设备应有足够的能力防止外界固体物和液体的侵人，并要考虑到机械运行时的外界影响(即位

置和实际环境条件)，且应充分防止粉尘、冷却液和切屑

    注1 防止水侵人的防护等级按GB 4208 ---1993的规定。防护其他液体豁要附加保护措施。

    控制设备的外壳的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22(见GB 4208-1993)

    例外:在电气工作区用外壳提供适当的防护等级以防止固体和液体的侵人。

    注2:防电击的其他防护等级也是必要的。见第 6童

    注3应用实例及由其外壳提供的典型的防护等级如下

        — 仅装有电动机起动电阻和其他大型设备的通风电柜IP70;

        — 装有其他设备的通风电柜IP32;

        — 一般工业用电柜IP32.IP43和IP54;

        — 低压喷水清洗场(用软管冲、洗)的电柜 IP55;

        - 一防细粉尘的电柜11,65;

        — 汇流环装置的电柜IP2X

        根据安装条件可采用其他适当的防护等级

12.4 电柜、门和通孔

    制造电柜的材料应能承受机械、电气和热应力以及正常工作中碰到的湿度影响。

    紧固门和盖的紧固件应为系留式。检视窗材料的耐化学腐蚀和机械应力的能力应能与外壳材料相

等同。应采取措施，用足够的间隙或静电屏蔽(如置于窗口内侧和连接到外壳的导线网)，以防止窗口静

电的形成，因为静电会导致危险的情况。

    建议电柜门使用垂直铰链。最好是提升拆卸形式，开角最小950

    门、罩盖与护壳的结合面和密封垫应能经受住机构所用的侵蚀性液体，油、雾或气体的化学影响

为了运行或维修而需要开启或移动的电柜上的门、罩和盖，应采取保持其防护等级的措施:

    — 它们应牢靠紧固到门、盖或电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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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应由于门、盖的移开或复位而损坏和使防护等级降低

    外壳上所有通孔，包括通向地板或地基和通向机械的其他部件的通孔，均应由供方封住以确保获得

设备规定的防护等级。电缆的进口在现场应容易再打开。机械内部装有电器件的壁完底部可提供适当

的通孔，以便排除冷凝水。

    在装有电气设备的壁宪和装有冷却液、润滑剂或液压油的隔间或可能进人油液、其他液体以及粉尘

的隔间之间不应有通孔。这个要求不适用于专门设计的在油中工作的电器(如电磁离合器)，也不适用

于需要施用冷却液的电气设备。

    如果电柜中有安装用孔，应注意使安装后这些孔不致削弱所要求的防护等级

    电气设备在正常或异常工作中，表面温度足以引起燃烧危险或对外壳材质有损害时:

    — 应将设备装人能承受这种温度的外壳中，而没有燃烧或损害的危险。

    — 设备的安装和位置应与最靠近的设备有足够的距离以便安全散热(见GB 5226. 1-2002中
        12.23)，或用能耐受设备发热的材料屏蔽。

12.5 接近高压设备的通道

    接近高压设备的通道应 符合 HD 637;1999中 6. 5的要求

13 导线和电缆

13. 1 一般要求

    导线和电缆的选择应适合于工作条件(如电压、电流、谐波的存在，电击的防护，电缆分组和敷设方

法)和外部影响(dip环境温度，存在水和腐蚀物质然烧危险和机械应力(包括安装期间的应力))。

    具有中性线直接或低阻抗接地的电源系统，如果接地故障在15以内终止，所有电缆都可适用。

    在中性点对地绝缘或谐振接地的电源系统中，所有的径向场电缆，只要接地故障的估算持续时间不

超过8h都可用。若接地故障的估算持续时间超过8h，径向场电缆应采用高一级的额定电压等级《见

附录D)。应遵从电缆供应厂的建议。

    这些要求不适用于按相关标准制造和试验的集成配线。

13.2 导线

    一般情况，导线应为铜质。任何其他材质的导线都应具有承载相同电流的标称截面积，导线最高温

度应不超过表 2规定的值

                        表2 在正常和短路情况下导线的最高允许温度

绝缘类型 正常条件下最高允许温度/℃ 短路条件下短时极限温度 /℃

聚抓乙烯(PVC) 70 160(G300 mm')

交联聚乙烯(XI.PE) 90 25合

乙烯丙烯混合橡胶(EPR/HEPR) 80-90, 250'

注:对短路极限温度超过 2000C ,铜导线应镀银或镀镍.因为无论镀锡或裸导线，铜导线都不能适应超过 200̀C

    的温度

“这些值基于短路时间不超过 5、的假定绝热性能.

b要求向电缆制造商咨询，

    为了承受短路电流的电动力的和热效应的影响，应根据IEC 60865-1:1993计算导线的截面尺寸。

13，3 绝缘和护套材料

    绝缘类别包括(但不限于):

    — 聚氯乙烯(PVC);

    — 交联聚乙烯(XLPE);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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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乙烯丙烯橡胶(EPR/HEPR)a

    由于火的蔓延或者有毒或腐蚀性烟雾扩散，电缆的绝缘或护套物质(如PVC)可能构成火灾危险
时，应寻求电缆供方的指导.

    绝缘的机械强度和厚度应使得工作或敷设时，尤其在电缆装人通道时不受被损伤。

    在可能的情况下，应符合HD 637:1999中5. 2. 9的要求。

13.4 正常工作时的载流容f

    导线和电缆的载流容量由下面两个因素来确定，

    — 正常条件下，通过最大可能的稳态电流或间歇性负载的热等效方均根值电流时导线的最高允

        许温度;

    — 短路条件下，允许的短时导体极限温度

    导体的截面积应使得在这种情况下，导线温度不超过表2中的规定值，除非电缆供方另有规定。

    所有应用于连续性和间歇性负载的电缆，应向电缆供方咨询有关电缆的额定载流量。

13.5 导线和电缆的电压降

    从电源端到负载的电压降应使电气设备不受欠压影响而能正确工作，且空载条件下的过电压不应

损坏电气设备。

13.6 最小截面积

    导线的截面积应根据13.1和8.2.2进行选择。

13.7 软电统

13.7.1 概述

    要承受恶劣工作条件的电缆应有适当的措施以防止电缆:

    — 由于机械输送及拖过粗糙表面擦伤电缆;

    — 由于没有导向装置操纵引起电缆扭折;

    — 由于导向轮和强迫导向使正在电缆盘上缠绕或重新缠绕的电缆产生应力

    注 1:对这愉况的电缆见国家有关标准

    注2:在不利的工作条件下，如高拉应力 弯曲半径小，弯入另一个平面或频繁重复工作循环的场合，将降低电缆的

          工作寿命。

    可移动机械电气设备高压电源的每个柔性电缆都应包含保护性导线，见8. 2.3.保护性导线的截

面积应根据第8章确定。如果截面积至少为25 mm'，在软电缆内保护性导线可采用由具有相同截面积

的多根导线组成

13.7.2 机械性能

    机械的电缆输送系统应设计得在机械工作期间使导线的拉应力保持最小。使用铜导线的场合，铜

导线截面的拉应力不应超过15 N/mm'。使用要求拉应力超过 15 N/mm'极限时，应选用有特殊结构

特点的电缆，允许的最大拉力强度应与电缆制造厂达成协议

    软电缆导体采用非铜材质时，允许的最大拉应力应与电缆制造厂达成协议。

    注 下列条件影响导体的拉应力:

        — 加速力;

        — 运动速度 布

        — 电缆的自重<悬挂)，

        — 导向方法，

        — 电缆盘系统的设计，

13.7.3 绕在电缆盘上电缆的载流容f

    若电缆要绕在电缆盘上，电缆应同导体一起选择，即当电缆完全缠绕在电缆盘上并携带正常工作负

载时，导体具有不超过最高允许温度的截面。

    安装在电缆盘上的圆截面电缆，在空气中的最大载流容量应根据表3减额(见IEC 60621-3;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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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44章)。

    注 空气中电缆的载流容量可在制造厂技术手册或有关国家标准查出。

                            表3 绕千电缆盘上的电缆的减额系数

电缆盘的类型
电缆的层数

任一层数 1 2 3 4

圆柱状通风 0. 85 0,65 0.45 0. 35

径向通风 0. 85

径向不通风 0. 75

注 1径向电缆盘是在靠近的法兰之间调节电缆的螺旋层;如果电缆盘装有实心法兰是非通风式的，如果法兰有

    合适的孔则是通风式的.

注 2 圆柱形通风电缆盘是在大间距法兰之间调节电缆层，电缆盘与法兰端面有通风孔

注 3使用减额系数 建议同电缆和电缆盘的制造厂讨论。这可能涉及正在使用的其他因索

13.8 汇流线、汇流排和汇流环

13.8.1直接接触的防护

    汇流线，汇流排和汇流环应这样的安装和防护，即当正常接近机械期间，通过采用下列一种保护措

施将获得直接接触的防护:

    — 按GB 4208-1993采用至少IPXXDH的外壳或遮拦(见GB 14821. 1-1993中6.2),

    — 置于伸臂范围以外的地方(见HD 637;1999的?1. 2,GB 14821. 1-1993中6.4)e
    在通过将带电部分置于伸臂范围以外实现防护时，应按GB 5226. 1-2002中9. 2. 5. 4. 3采用紧急

断开 。

    汇流线，汇流排应按下列要求放置和保护:

    — 防止接触，尤其是无防护的汇流线和汇流排与拉线开关的绳、卸荷装置和传动链等导电物体要

        防止接触。

    — 防止负载摆动的危害。

13,8, 2 保护接地电路

    如果汇流线、汇流排和汇流环作为保护接地电路的一部分安装时，它们在正常工作时不应流过

电流 。

    采用滑动连接的保护接地电路部分的连续性，应采取适当的措施(如复式集流器，连续性监视)予以

保证 。

，3.8.3 保护导体集流器

    保护导体集流器的形状或结构应使得与其它的集流器不可互换，这样的集流器应是滑动触点式。

13.8.4 电气间隙

    汇流线，汇流排和汇流环及它们的集流器的各导体之间，各邻近的系统之间的电气间隙应能适合

IEC 60071-1;1993的表2所列的(与HD 637;1999的表1相同)短期电源频率耐受电压额定值和较低

电平放电脉冲耐压额定值。

13,815 爬电距离

    汇流线、汇流排和汇流环及它们的集流器的各导体之间，各邻近系统之间的爬电距离应适合于IEC

60071-2;1996的表2所规定的II,II1或IV级污染环境中工作(也见HD63711999的3.3.5.2注2),

    关于防止绝缘值因为不利的周围环境(例:导电粉尘的沉积，接触化学药品)而逐渐减小的特殊方法

应遵循制造厂的建议。

13,8, 6 导体系统分段

    汇流线或汇流排可以采用适当的设计方法分段敷设，防止由于靠近集流器本身使邻近部分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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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7 汇流线、汇流排系统和汇流环的结构及安装

    用于高压动力电路和低压电路的汇流线、汇流排和汇流环应分开成组。

    汇流线、汇流排和汇流环应能承受机械力和短路电流的热效应而不受损害。

    敷设地下或地板下的汇流线、汇流排系统用的活动盖应设计得使一个人不用工具就不能打开。

    如果汇流排安装于普通的金属外壳内，外壳的单独部分应连在一起并按照它们的长度有几点接地。
埋于地下或地板下的汇流排的金属壳体也应连在一起并接地。

    注:对于连接金属外壳或地下管道的盖及盖板的等电位连接或保护导体连接，耍考虑使通常的金属铰链被确保接地

        连续性。

    地下或地板下的汇流排管道应有排水设施。

14 配线技术

14. 1 连接和布线

14. l. 1 一般要求

    带有密封套管的高压电缆进人电柜的方法，应确保电柜的防护等级不致降低(见12. 3).

    所有的连接应能防止意外的松动。连接方法应与被连接导线的截面积及导线的性质相适应。对铝

或铝合金导线，应特别考虑到其内在的可塑性(变形)和电蚀问题。导线的螺丝和压紧连接以及连接到

机械的设计应能保证其在负载和短路电动力作用下保持要求的压力。电缆供方关于密封管、盒和端接
方法的推荐应得到遵循.

    识别标牌应清晰、耐久，适合于实际环境，且固定于电缆的终端处。

14.1.2 电缆敷设

    电缆的安装和保护应尽量减少因机械使用或可预见的误用而增加机械损伤的可能性，

    电缆的弯曲半径和布线条件应与电缆供方的意见相符。

    为满足连接和拆卸的需要(如更换电机)，电缆应留有足够的附加长度。

    导线和电缆应有足够的支撑。特别是电缆的端部应有足够的支撑以防止导线端部的机械应力。

    电缆的敷设应使两端子之间无接头或拼结点。只在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如可移式机械.机械带长软

电缆)，才使用接头或拼结点。

    高、低压电缆应分开敷设。

14.2 导线的标识

    导线应根据技术文件的要求(见第18章)在每个端部做出标记。附录B的第28项可作为供方和用

户之间关于最好标识方法的协议。

    如果保护导线不易通过其形状、位置或结构识别，就应在易接近的位置清楚地标示GB/T 5465. 2-

1996中5019图形符号或用绿黄双色组合标记。
14.3 软电缆

    可移动的软电缆采取的支撑方法，应能使其在连接点没有机械应力也没有急弯。弯曲回环应有足
够的长度，以便使电缆的弯曲半径至少十倍于电缆的直径。

    电缆的连接终端应不受压力和冲击力。电缆的护套应能可靠的防止剥离，电缆的端部应能抗拒
扭矩。

    连接电缆的安置方式应保证电缆不致扭结。

    机械的软电缆的安装或防护应使得电缆因使用不合理等因素引起的外部损坏的可能性减到最小，

软电缆应防止:

    — 被机械自身碾过;

    — 被搬运车或其他机械碾过;
    — 迄动过程中与机械的构件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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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电缆吊篮中敷人和敷出，接通或断开电缆盘;

    — 对花彩式或悬挂电缆施加速力和风力;

    — 电缆收集器过度摩擦;

    — 暴露于过度辐射热之中。

    电缆护套应能耐受:

    — 因移动而引起的正常磨损;

    — 大气污染物质(如油，水，冷却液，粉尘)的影响。

    电缆输送系统的设计应使得侧向电缆角度不超过50，电缆进行下列操作时应避免挠曲:

    — 正在电缆盘上缠绕或放开;

    — 正接近或离开导向装置

    应有措施确保至少总有2圈软电缆缠绕在电缆盘上。

    除非得到了电缆制造厂特殊同意，应保证电缆所允许的弯曲半径如下:

    — 使用电缆盘和卷筒应保证有效的盘绕直径至少为电缆直径的25倍。导向和偏斜滑轮以及朝

        向固定电缆端点的弯曲半径，在任何方向上都不应低于电缆直径的15倍。S型或弯人另一平

        面的两个弯曲之间的直线段应至少为电缆直径的20倍。在输送途中转折点的最小弯曲半径
        应至少为电缆直径的15,

    — 对于卷筒输送机，单个卷筒之间的距离应设置为能避免在卷筒上过多的弯曲。这点特别适用

        于高传送速度、频繁的反向弯曲以及在导线的最大允许张力下工作的情况。

    这些要求也应用于类似的设备.比如可移动电缆支撑架，电缆车。

14.4 插头/插座组合

    在正常工作时，保持连接的插头/插座组合应为:

    — 使用钥匙或工具的保持式，以防止意外的断开;

    — 用开关实现联锁以防止有载情况下断开.

    在需要插头/插座组合的场合，比如延长的软电源电缆，它们就需要使用钥匙或工具以某种方式保

持，另外，建议将其与开关联锁。

    插头/插座组合应符合5.2.2。的要求。符合17. 2的警告符号应粘贴于插头/插座组合上，并应根

据第18章提供安全使用说明。

14.5 为了装运的拆卸

    为了装箱运输需要拆断布线时，应在分断处提供接线座或插头/插座组合附件。这些接线座应适当

封装。插头/插座组合应能防护运输和存储期间实际环境的影响。

14.6 电缆托架

    电缆托架必须有刚性支撑并远离移动部件定位，从而尽量减少损坏和磨损的可能性。在有人员通

过的区域，电缆托架应安装在工作表面以上至少2 mo

电动机及相关设备15

15

15.

1 概述

应符合GB 5226. 1-2002中第15章的要求。

注:在具有绝缘中性点或共振接地的电源系统中使用的电动机有时需要更高的绝缘等级。见GB 755-2000中
    12.4.

2 电动机的接线盒

安装于电动机上的器件，如制动器，温度传感器，反接制动开关.测速发电机，应按以下方式端接:

在与电动机接线盒分开的接线盒中;

在电动机连接盒 内与高压接线端子分开的隔间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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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附件

16. 1 接地和短路带电导体的附件

    适于高压设备将所有带电部分接地和短路到接地系统的附件(见5. 5 )，应提供足够的数量以便在

机械的高压电气设备的带电部分实现安全操作(见附录B),附件应符合IEC 61230;1993的要求。
16,2 电压检测器

    应提供符合IEC 61243-1;1993适合于检验机械带电部分的电压检测器。这些电压检测器应具有

指示其所处工作状态的功能(见附录B)。亦见HD 637:1999的7.3.3.
16.3 安全工作附件

    带电高压设备附近的安全工作附件(如移动屏幕，可插人绝缘隔离物)应根据HD 637:1999的7, 3.5

提供(见附录B)。

17 标记、替告标志和项目代号

17.1 概述

    电气设备应标出供方名称、商标或其他识别符号

    警告标志、铭牌、标记和识别牌应经久耐用，经得起复杂的实际环境影响。

    标记和项目代号应符合GB 5226. 1-2002中17
17.2 势告标志

    不能清楚表明其中装有电气器件的外壳，应根据GB 18209. 1-200。的图10标注组合符号。都应

标出形状符合GB/T 5465. 2-1996中5036图形符号的黑色三角形边、黄底、黑色闪电符号。其整体与

1SO 3864:1984的符号13一致，并应将相应的电压值标注于补充标志上。

    警 告标志应在外壳的 门或盖子上清晰可见。

△
I-一 {
1------一 1

18 技术 文件

    应符合GB 5226. 1-2002中第18章的要求。此外，在文件中，特别是在操作说明书中，应包括本
部分中第16章所列出附件的正确使用方法

19 试验和检验

19. 1 概述

    本部分规定机械高压电气设备通用技术条件。特殊机械型式的有关试验在专用产品标准中规定。

如果该机械尚无专用产品标准，则可从下列各项试验中选一项或多项适合的试验，但都应包括接地系统

的试验(见 19.2):

    -一高压电气设备的检验与技术文件一致;
    — 接地系统的试验(见19.2);
    — 绝缘电阻试验(见19.3);

    — 耐压试验(见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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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功能试验(见19. 5卜

    — 对高压设备外部的电气工作区的IP试验(见”.6)

    进行试验时，建议遵循列出的顺序

19.2 接地系统的试验

    应对下列部位进行试验:

    — 机械装置;

    — 机械装置和外部装置之间的连接(机械连接导线);

    — 作为机械电气装置的一部分提供的接地系统。

    以检验接地系统满足6.3规定的对间接接触防护的要求。

    检验应根据HD 637:1999的9, 6进行。

19.3 绝缘电阻试验

    在动力电路导线和保护接地电路之间施加等于高压设备的额定电压或AV时测得的绝缘电阻不

应小千1 Mn。绝缘电阻检验可在整台高压电气设备的单独部件上进行。

    例外:对于高压电气设备的某些部件，如母线、汇流线、汇流排系统或汇流环装置，在制造商的同意

下 可允许有较低的最小绝缘电阻值.

19.4 耐压试验

    关于耐压试验的细节应在供方和用户之间达成一致。在IEC 602981199。的附录DD中给出了现

场安装后的耐压试验指南

19.5 功能试验

    电气设备的各种功能，尤其有关安全和安全防护的功能，都应进行试验。

19.6 高压设备外部电气工作区的IP检验

    对提供IPXXDH直接接触最低防护等级型式试验的高压设备IP试验不是必须的

    对于其他电气设备，应进行GB 4208-1993所规定的适当的检验.

19.7 盆新试验

    如果机械及其有关设备的一些部分有变动或改进，这些部分应进行重新试验(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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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GB5226本部分所包括的机械示例

下列机械的高压设备应遵守GB 5226本部分的要求:

— 造纸和制板机;

— 内部搅拌器(橡胶和塑料)，

— 隧道机械;

— 采矿和采石机;

— 输送机 不

— 起重机 ;

— 装船机/卸船机;

-— 物料(例:煤)存取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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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资料性 附录)

机械的高压电气设备调查表

    注:GB 5226. 1-2002附录B中机械的低压设备有一个单独查询表。

    建议以下信息由定购设备的用户提供。它便于在用户和供方之间就基本条件和用户附加要求达成

一致协议，以确保机械的高压电气设备的正确设计，应用和使用 (见4. 1)
    制造厂/供方名称

最终用户名称

投标/定购号                                                   日期

    机械类型/序列号
1对本部分中的规定有无更改考虑?有 无

  工作条件— 特殊要求(见4.4)

2.环境温度范围

3.湿度范围

4.海拔高度
5.环境条件(如腐蚀性气体，尘埃，电磁兼容性)

6 辐射

7.振动和冲击
8，特殊安装和工作要求(如电缆和电线的阻燃要求)

  电源供应和相关条件(见4.3)

9.预期的电压波动(如果高于士10%)
10，预期的频率波动(如果超过4.3.2的规定)

    短期值规定
11.指明电气设备中未来可能的变化，这种变化对电源方面增加的要求

12.指示需要的各种电源:

  额定电压(V)                    a, c.                   d. c.
  如果是AC，相数 频率 Hz

  电源刻机械接人点处的预期短路电流_ kAr. m. s(亦见15)

    波动超出4.3.2中规定值

13.采用多大的和什么型号的电缆连接电源与机械?

    电缆的截面积

    导线的材料

    电缆的类型

14，高压供电系统预期的单相接地故障电流?

    大小; 持续时间:

    接地的类型:

        — 中性线隔离，

        — 谐振接地 ，

        — 低阻抗中性线接地，

        — 谐振接地和临时低阻抗中性线接地?

    在有绝缘中性点或谐振接地的系统中预期的双接地故障电流?

    大小: 持续时间: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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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用户或供方提供了供电线路的过电流和接地故障保护吗?(见7.2.2)

    类型和设置 :

    — 过电流保护装置_
    — 接地故障保护装置

16电源切断和接地装置

    提供的切断装置类型?

    接地开关要求锁定设备锁定在断开位置吗，是 否

17可直接起动三相交流电动机的电源输人线‘路功率限值? kW

18.电动机

    参照GB 5226的第I部分的7.3(电动机的过载保护)

    一一电动机过载的检测装置数可以减少吗?是 否
    — 缺相情况下要求保护吗?是 否

    — 在堵转的情况下要求保护吗?是、 否
    其他需考虑的事项

19.功能标识(见17.1)

20.铭牌/专用标记

    — 认证标记 是 否 如果有，是哪种?

  — 在高压电气设备上吗?_ 使用何种语言?_
21.技术文件(见GB 5226. 1-2002中18.1)

    在何种载体上? 使用何种语言?

22.由用户提供的管道、开式电缆托架，或电缆支撑的尺寸、位置和用途(见GB 5226. 1-2002中18. 5 )
    (若有需要，应提供附加表单。)

23若提供双手控制，说明其类型

    若是类型m，说明每对按钮的操作时间极限差(最大为。.5 s)

24.如果体积或重量的特殊限制影响到特定机械运输或控制设备组件到达安装位置，要做出说明;

    — 最大 尺寸

    一f-}最大重量

25.对于用手动控制的频繁重复工作循环，工作循环会重复频度是多少?

    _ 每小时。

  机械以该速度工作预期无连续间歇的时间是多长?_ 分钟。
26.如果是专用机械，是否需要提供负载下机械的运行型式试验证书

    是 否

  若是其他机械，是否需要提供负载下机械的运行型式试验证书?

    是 否

27.对于无线控制系统，当缺少有效信号时，自动引发机械关机前，规定延迟时间吗?(见GB 5226. 1-

    2002中9.2.7.3)         s,

28.对于14.2中所涉及的导线，需要使用导线标识的专门方法吗?

    是 否 型式

29.附件的类型和数量:
  — 接地和短路(见16.1)类型 编号

  — 电压检测器(见〕6. 2 )类型 编号

  — 安全工作(见16.3)类型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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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资料性附最)

      在带有直接接地或中性点低阻抗接地的电源系统中裸尽保护性导体截面积的计算方法

    因为在短时接地故障期间接触保护性导体而烧灼的可能性很小，截面积的大小按200℃的温度设

计。使用下列公式计算，可满足用于在长达5s的时间内传导接地故障电流，而导体温度不超过2000C
的要求。假设绝热的裸露导体的截面积的大小:

                                S一(I,/K)ta
    其 中:

    5为所要求的截面积，单位(mm');

    I"为有效的接地故障电流，单位(A)，表示交流方均根值;

    t为故障电流的时间，单位s;

    K 为因子 ，单位 As

铝为99;电镀钢为560

}mm-，对于裸露导体最大允许温度为200'C。基于初始温度400C,铜为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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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电缆额定电压和离压设备最商电压的关系

电缆的电压指示用Uo/U(呱)表示，其中:

U。是电缆的导线和接地或金属屏蔽之间额定电源频率的电压;

U是电缆的导线之间额定电源频率的电压(亦用作额定系统电压);

Um是高压设备的最高系统电压的最大值(见IEC 60038)

电缆和相关装置的额定电压 高压设备的最高电压

认 /kV U/kV 呱 /kV

1.8 3 3，6

3.6 6 7. 2

6 10 12

8.7 15 17.5

12 2Q 24

18 30 3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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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关于接地和保护性的术语的合理使用

GB 5226. 3- 2005 HD 637:1999

接地电极

    未定义。

    不作特殊要求。

    3.9中使用

接地 电极

    在2.7.3中定义为:

    一种与大地传导性连接的导体，或内置于混

凝土中，通过大的表面与地连接的导体(比如地基

接地电极)。(IEV 604-04-05,IEV 826-04-02)

接地系统

    在3.9中定义为:

    接地电极或等效的金属部件(如;塔架或建筑

基础，护壳恺装，金属电缆护套)，接地导线和连接

导线构成的局部范围的导电系统

接地 系统

    在2. 7. 6中定义为:

    由接地电极或等效的金属部件(比如塔脚

(tower footings),恺装，金属电缆鞘)，接地导体
和连接导体形成导电性连接的一种局部限制系

统。(IEV 604-04-01)

接地导体

    未定义。

    不作特殊要求

    在3.9,3.25中使用

接地导体

    在2. 7.4中定义为:

    与必须联接到接地电极的一部分安装相连

接，或连接接地电极且放置在泥土外面或埋置在

泥土之中并与之绝缘的导体

(IEV 826-04-07)

注:在安装部分和接地电极之间的连接通过一个断开链

    接，断开开关，涌流捕获计算器，涌流捕获控制间距等

    构成，只有在线路的该部分永久的与接地电极相连接

    时才成为接地导体

机械接地导线

    在3.25中定义为:

    将机械与接地系统等电位连接的导线。

注:本接地导线的定义和使用分别见IEV 826-04-07和

    HD 637:1999

    不作特殊要求。

    在8.2,1,8.2.3,8.2.6,8.2.7,19.2中使用

机械接地导线

    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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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226. 3- 2005 HD 637;1999

保护性导线

    在3.35中定义为:

    防止电击措施中所需用的一种导线，用于下

列部分之间的电气连接:

    — 外露可导电部分;

    — 外部可导电部分;

    — 总接地端子。

    [源自IEV 826-04-05〕

    在8.2.2,13.7.1中有要求
    用 于 3.16,3.34,8.2.1,8.2.3,8.2.6,13.8.

3,13.8.7,14.2，附录 C

保护性导线

    未定义

    只用于低压设备和高压接地系统之间的连接

等电位连接:

    在3.15中定义为:

    把各个外露可导 电部分和外部可导电部分电

气上压接，达到实质的相等电位。

    在8中有要求

    见 于 3.16,3.25,8.1,8.2.1,13.8.7

等电位连接:

    在2. 7.14.1中定义为:

    在传导部分之间的传导性连接，目的是减少

这些点之间的电位差

等 电位连接导线

    在3. 16中定义为;

    为保护性等电位连接而提供的保护导线。

(IEV 826-04-10)

    未作特殊要求 。

    用于8. 2. 1,8. 2. 6

等电位连接导线

    在2. 7. 5中定义为:

    提供等电位连接的导体

辅助等电位连接导体

    未定义 。

    要求见于 8.2.7

    用于8. 2. 7

辅助等 电位连接导体

    未使用

保护性连接电路

    在3. 34中定义为:在绝缘失效时用于防电击

的全部保护性导体和传导部分

    未作特殊要求

    用于 8.2,16.3.1,6.3.3,8.2.1,8.2.3,8.2.

4,8.2.5,8.2.6,8.2.7,13.8.2,19.3

保护性连接 电路

    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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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的金月结构件

GS 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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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本索引按术语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并指明该术语在本部分正文中出现的位置，术语在第3章中说明。

A

环境温度

ambient temperature

3.1,13. 1

B

遮栏

barrier

3. 2,3. 10,3.12,6.2,13.8.1

C

电缆盘

cable tray

3.3,14.6，附录B

(机械的)控制电路

control circuit (of a machine)

3.4,3.5,3.33,4.1,5.3,9.1,9.2

控制器件

control device

3. 5 ,10 ,12. 2. 1

控制设备

controlgear

3.6,12.1,12.2.1,12.2.2,12.3,12.5,附录B

D

直接接触

direct contact

3.7,3.2,3.13,3.29,6.1,6.2,10,13.8.1,19.6

Iffiaduct
3.8,8.2.3,13.8.7，附录B

E

接地系统

earthing system

3.9,3.25,5.2.1,5.2.3.2,6. 3. 2,8. 1,8. 2.2,8.2.3,

16.1,19.1,19.2

电气操作区域

electrocal operating area

3.10,12.3,19.1,19.6

电子设备

electronic equipment

3.11,1.11

封闭的电气操作区域

enclosed electrical operating area

3.12,5.22,5.3,5.4,5.5,6.2

护壳

enclosure

3. 13,3. 6, 6. 2,8. 2. 3, 12. 2. 1，12.2.2,2.3,12.4,

13.8.1,13.8.7,14.1.1,17.2

设备

equipment

3. 14

等电位连接

equipotential bonding

3.15,3.16,3.25,8.1,8.2.1,13.8.7

等电位连接导体

equipotential bonding conductor

3.16,8.2.1,8.2.6,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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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外露可导电部分

exposed-conductive-part

3. 17,3. 15,3. 22,3. 35,6. 3. 1，6. 3. 3, 8. 1, 8. 2. 1,

8.2.3

外部可导电部分

extraneous-conductive-part

3.18,3.15,3.35,8.1,8.2.1

F

失效

failure

3.19,3.20,3.34,4.1,6.3.1,6.3.3,8.2.3

AMfault
3.20,3.17,3.19,3.22,3.31,3.42,4.1,6.3.1,6.3.2,

6.3.3,6.3.4,7.1,7.2.4,7.2.5,7.3,8.2.1。表1,

12.2.2,13.1，附录B，附录C，附录D

H

危险

hazard

3.21,1,3.39,3.40,4.1,5.2.1,5.3,6.2,6.3.1,13.1,

13. 3

1

间接接触

indiect contact

3.22,6.1,6.3.1,8.1,8.2.2,19.2

联锁(安全防护用) 3.23,5.2.1,5.2.2

interlock(for safeguarding)

L

带电部分

live part

3.24,3.7,6.2,6.3.1,13.8.],16.1,16.2

M

机械接地导线

machine bonding conductor

3.25,8.2.1,8.2.3,8.2.6,8.2.7,19.2

机械(机器)

machinery( machine)

3.26

标记

marking

3.27,5.3,5.4,12.2.1,12.2.2,17.1,附录B

N

中性导体(符号N)

neutral conductor (symbol N)

3.28, 3. 24

O

阻挡物

obstacle

3.29 , 6. 2

过电流

overcurrent

3.30,3.31,3.42,7. 1,7.2. 1,7.2.2,7.2.3,7.2.4,

7.2.5,7.2.6,7.3,8.2.4附录B

〔电路的)过载

overload(of a circuit)

3.31,7. 1.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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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插头/插座组合

plug/socket combination

3.32,5.5,8.2.5,14.4,14.5

动力电路

power circuit

3.33,1,3.4,3.26,4.1,7,2,3,7.2.5,13.8.7,19.3

保护接地电路

protective bonding circuit

3. 34, 6. 3. 1, 6. 3. 3, 8. 2. 1, 8. 2. 3, 8. 2. 4, 8. 2. 5,

8.2.6,8.2.7,13.8.2,19.3

保护性导线

protectiveconductor

3.35,3.16,3.34,8.2.1,8.2.3,8.2.6,13.7.1,13.8.

3,13. 8. 7,14. 2，附录C

R

项目代号

reference designation

3.36,12.2.1,17,17.1

风险

risk

3.37,1,3.24,3.38,4.1,12.4

5

安全工作步骤

safe working procedure

3,38A. 1

安全防护装置

safeguard

3.39,1,3.40,4.1

安全防护

safeguarding

3.40,3.23,4.1,19.5

维修站台

servicing level

3.41,5.2.4;12.2.1

短路电流

short-circuit current

3. 42,5. 2, 3.2,7.2. 5,13. 2,13.8. 7，附录B

供方

supplier

3.43,4.1,4.3.1,4.4,4.7,7.2.2,7.2.4,7.2.6,7.3,

12. 4,13. 1,13. 3,13. 4,14. 1. 1,14. 2,17. 1,19.4，附

录 B

开关电器

switching device

3.44,3.6,5.2.2,7.2.6,8.2.4

T

端子

terminal

3.45,3.35,5.1,7.2.4,7.4,8.2.1,12.2.1

U

W,user
3.46,1,3. 43,4. 1,4. 3. 1,4. 3. 2,4. 4,7. 2. 2,7. 3,

14.2,19.4,13


